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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进一步加强打击取缔“地条钢”长效 

监管工作的通知 
临政办字〔2018〕85 号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

济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商城管委会，临沂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

会，临沂综合保税区管委会，各县级事业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： 

    为巩固集中整治成果，杜绝“地条钢”死灰复燃，根据省

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建立打击取缔“地条钢”长效监管机制的通

知》（鲁政办字﹝2017﹞118 号）和省经信委、省发改委等十一

部门《关于印发打击取缔“地条钢”长效监管机制工作任务分

解表的通知》（鲁经信原﹝2017﹞452 号）精神，现就进一步加

强打击取缔“地条钢”长效监管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 

1．各县区对本辖区打击取缔“地条钢”工作负总责，依据

逐级签订的责任书，加强监管，履职尽责。健全“地条钢”排

查工作镇（街道）村（社区）网格化管理制度，切实发挥村居

网格员作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参加

单位：市经信委、市发改委、市环保局、市安监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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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引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自觉遵守产业政策法规，杜绝

违法违规生产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

参加单位：市经信委、市发改委、市环保局、市安监局） 

3．建立巡查机制，定期摸底调度，对发现疑似“地条钢”

的企业，露头就查、查准即打，始终保持高压态势。（责任单

位：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参加单位：市经信委、市发

改委、市公安局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环保局、市工商局、市质

监局、市安监局、临沂供电公司） 

二、依法依规长效监管 

4．加强对新建钢铁企业或新上钢铁项目的立项、规划、环

评、土地、安全、能评等手续办理情况的督促检查，对发现的

情况第一时间向市直有关部门报告，不得虚报、漏报、瞒报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参加单位：市发改

委、市经信委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环保局、市住建局、市规划

局、市安监局） 

5．及时调查处理市场流通过程中的疑似“地条钢”企业，

并将情况报市清理取缔“地条钢”等钢铁违法违规项目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市清违办）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商局，

参加单位：市住建局、市质监局） 

6．定期核查取得钢铁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，加强夜间异

常用电大户排查，一旦发现疑似“地条钢”企业，立即组织核

查，并及时将情况报所在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和市清违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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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质监局，临沂供

电公司，参加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委） 

7．每月做好用电情况分析工作，全面落实新增工业用电和

工业用电大户信息报送制度，供电企业每月 10 日前将《供电营

业区内新增工业用电户信息表》《供电营业区内工业用电大户

逐月信息表》报县区经信和安监部门。（责任单位：临沂供电

公司） 

8．对查实的“地条钢”企业，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要

和市直有关部门开展联合行动，按照“五个彻底”标准拆除企

业中（工）频炉等设备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

委会，参加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委、市公安局、市国土资

源局、市环保局、市工商局、市质监局、市安监局、临沂供电

公司） 

9．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和市清违办要充分发挥网络

舆情、举报电话的监督作用，经常性向社会公布举报方式，认

真受理群众举报，及时反馈问题咨询，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经信委） 

三、加强对使用中（工）频炉铸造企业的监管 

10．对铸造企业使用的中（工）频炉实行建档制度，清晰

登记中（工）频炉的型号、台数以及产品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

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参加单位：市经信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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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．对使用中（工）频炉的铸造企业主要生产环节（中频

炉、沙箱口等）进行视频监控，视频数据存储期不得少于三个

月。对不按要求安装视频监控设施或不按要求储存视频数据的

企业，要立即责令停产整顿。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要对

铸造企业落实视频监控情况逐一检查，市清违办负责组织市直

有关部门进行重点检查，定期通报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政府、

开发区管委会，参加单位：市经信委） 

四、引导企业转型发展 

12．将“地条钢”企业设备设施拆除后闲置的厂房、土地

和配电设施等作为招商资源进行重点宣传推介，引导企业向国

家鼓励的行业、符合区域和城市发展功能定位的方向转型。（责

任单位：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参加单位：市发改委、

市经信委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环保局） 

13．加大对“地条钢”企业转型发展扶持力度，对转型项

目开放审批“绿色通道”，提高审批效率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

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参加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委、市

国土资源局、市环保局、市工商局、市安监局、市质监局） 

五、加强组织领导 

14．市清违办要充分发挥综合协调职能，组织召开部门联

席会议，明确各部门职责，研究处理打击取缔“地条钢”工作

中的重大问题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信委，参加单位：市发改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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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安局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环保局、市工商局、市质监局、

市安监局、临沂供电公司） 

15．各级、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思想认识到位、职责任

务到位、工作措施到位、落实责任到位的要求，细化措施，明

确责任，精心组织，确保日常监管工作落到实处。对工作不力，

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一经发现并查实，依法依规严肃追责。（责

任单位：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经信委，参加单位：

市发改委、市公安局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环保局、市工商局、

市质监局、市安监局、临沂供电公司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30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2018 年 7 月 2 日印发） 


